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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9）

澄清公告

本公告乃由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作出，以澄清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所刊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業績公佈（「第三季業績公佈」）。

董事會注意到第三季業績公佈中文版本與第三季業績公佈英文版本存在不一致情
況。董事會謹此強調，先前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刊發之第三季業績公佈英文版
本所披露之一切資料均屬準確及正確，而第三季業績公佈中文版本所載若干資料
則不準確及不正確。

因此，毋須對第三季業績公佈英文版本作出任何澄清或修訂，本公告所披露之澄
清及修訂僅適用於第三季業績公佈中文版本。

然而，為免生疑問及出於澄清目的，董事會將重新發佈（僅指英文版本）及修訂
（僅指中文版本）第三季業績公佈之如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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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刪除整個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並以下列內容代替：

二零零九年第三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
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46,858,395 35,788,836 135,445,492 133,094,111
直接成本 (11,254,530) (11,052,518) (40,620,093) (32,709,207)

毛利 35,603,865 24,736,318 94,825,399 100,384,904
其他經營收入 75,195 210,904 342,050 285,843
議價購入之收益 3 – – 184,200,827 –
行政開支 (29,888,690) (14,786,338) (64,626,201) (56,498,829)
融資費用 (337) (6,035) (1,187) (7,050)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4,631,842) – (4,631,842)

除稅前溢利 4 5,790,033 5,523,007 214,740,888 39,533,026
所得稅開支 5 (2,909,911) (3,199,829) (7,675,116) (12,950,779)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之溢利 2,880,122 2,323,178 207,065,772 26,582,247

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之虧損 – (24,945) – (174,397)

期內溢利 2,880,122 2,298,233 207,065,772 26,407,850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541,203 – 1,004,489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541,203 – 1,004,489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421,325 2,298,233 208,070,261 26,40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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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857,108 1,843,831 204,095,958 23,133,386
　非控股權益 2,023,014 454,402 2,969,814 3,274,464

2,880,122 2,298,233 207,065,772 26,407,850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174,117 1,843,831 204,650,633 23,133,386
　非控股權益 2,247,208 454,402 3,419,628 3,274,464

3,421,325 2,298,233 208,070,261 26,407,850

股息 6 – – – –

每股盈利 7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
　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1 0.22 24.53 1.91

　攤薄（每股港仙） 0.1 0.19 24.52 1.6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1 0.22 24.53 1.93

　攤薄（每股港仙） 0.1 0.19 24.5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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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刪除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整個附註7，並以下列內容代替：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之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857,108 1,843,831 204,095,958 23,133,386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32,110,000 833,524,262 832,110,000 1,082,263,6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61,072,449 69,384,157 400,000 99,347,011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93,182,449 902,908,419 832,510,000 1,181,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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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乃以
下列數據為準：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 857,108 1,843,831 204,095,958 23,133,386

減：期內來自終止
   經營業務之虧損 – (24,945) – (174,397)

857,108 1,868,776 204,095,958 23,307,783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獲悉數轉換後，根據經調整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3. 刪除「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財務表現回顧」，並以下列內容代替：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錄得營業
額約135,445,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2%。營業額稍有增加主要
由於酒店服務產生之收益所致。

持續經營業務的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錄得之約32,709,000港元增加至約
40,620,000港元。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產生電影製作成本所致。本公司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開始投資於電影製作及將於未來季度錄得相應收入。三個月內
之毛利增長至約35,60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24,736,000港元。毛利增
長乃主要由於酒店業務於第三季共有三個月之正常營運。由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發生颱風，酒店業務於二零零八年八月至十一月期間暫停，酒店業務於去
年第三季僅營運一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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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開支較二零零八年之約56,499,000港元增加14%至約
64,626,000港元。該項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採礦權的無形資產的半年攤銷數
額12,588,000港元。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以代價8,447,507港元收購Gold 
Track集團，採礦權503,530,000港元包括經重估淨資產之公平值360,816,298
港元。採礦權乃按直線法於20年估計開採期限內攤銷。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十六日，本公司授出58,100,000份購股權，入賬為股權結算股份付款約
9,160,998港元。

三個月內的期內持續經營溢利增長至約2,88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
2,323,000港元。溢利增長乃主要由於酒店業務於第三季共有三個月之正常營
運。由於二零零八年八月發生颱風，酒店業務於二零零八年八月至十一月期
間暫停，酒店業務於去年第三季僅營運一個半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溢利約為
204,096,000港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比較增加約180,963,000港元或超過
776%。溢利數字增加主要反映因二零零九年七月收購採礦業務而獲得議價購
入之收益。

採礦業務乃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收購。現有換算差額乃因換算印尼業務款額約
1,004,000港元而產生，該業務使用印尼盾作為功能貨幣，而港元則為呈列貨
幣。

除本公告另有披露者外，並無對第三季業績公佈之中英文版本作出任何其他修
訂。董事會謹此強調，倘本公告所披露之資料與第三季業績公佈所披露之資料存
在不一致情況，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應將本公告所披露之內容視為正確及準確。

本公司將保證第三季報告之中英文版本所披露之所有資料會在可行情況下儘快刊
發，且該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正確無誤。

承董事會命
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焯華

香港，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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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周焯華先生、鄧漢光先生、鄭美程女士
及李志成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國基先生、潘禮賢先生及吳達輝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集團之資料，董事願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
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3)本公告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
後方作出，及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於登載日期起計不少於七天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
告」頁及本公司網站www.sun8029.com內登載。


